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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議員:

你於 2017 年 10 月 16 日給我兩封信件，對我擬就縮短點名

表決響鑄時間的議案進行辯論的發言時限及財務委員會("財委會")

的會議編排發出的〈主席指示} ，和對我安排非正式會議與委員討

論該兩項〈主席指示〉擬稿提出了一些意見。扼要而言，你在信中

指我不應以〈主席指示〉形式行使權力。你認為以〈主席指示〉方

式改動會議安排的手法缺乏規程和法理基礎，並指主席的權力不應

包括就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叫乍決定;你指我藉著重新定義(可謂"一次

H會議而擴張主席的權力;你亦指有關就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動

議的議案的辯論發言時限的〈主席指示》擬稿中的資料或有誤導。

我就這些事宜回應如下。

我必須指出，為了令財委會能有效地履行其職能，財委會

主席需不時就財委會相關事宜作出指示，包括就納入財委會會議議

程的項目所作的指示，和就財委會會議上處理的某些事務的安排所

作的指示(例如主席把委員擬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7A

段提出的議案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時問及次序)。財委會主

席亦曾就委員擬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21 段提出議案的

預告期限以書面形式發出指示(立法會 FC129/16-17(01)號文件)。

由此可見，財委會主席以指示形式行使權力並非新事。

對於我就上述兩項事宣發出的〈主席指示〉的規程和法理

基礎，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己擬備一份文件(立法會 LS 7/1 7 耐 18

號文件) ，閻明相闊的法律及程序事宜。文件的第三及第四段指出，
由於〈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並沒有訂明委員就縮短點名表決響鐘

時間的議案發言的程序，憑藉《議事規則》第的條， {議事規則〉

H 部的發言規則適用於財委會的會議程序，但主席另有命令者除

外。按照《議事規則〉第 43 條的規定，主席獲賦予酌情權決定〈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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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規則> H 部的規則是否及如何應用於財委會的會議程序。主席在

行使酌情權時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基於合理的理由合理地行事，

以及獨立地行使該酌情權。

我清楚了解主席並無不受約束的酌情決策權。事實上，在

之前的會議上，我容許委員就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的議案發言 3

分錯，正就是我在考慮當時情況及相關因素後行使酌情權作出的決

定。再者，在 2015 年 12 月 18 日和 2017 年 6 月 2 日的會議上，當

有委員要求就沒有官員列席的議程項目發言時，由於〈財務委員會

會議程序》沒有就有關情況訂明程序，我當時亦按照《議事規則〉

第 43 條的規定，在考慮當時的情況及相關因素後行使主席的酌情

權，讓委員可就有關議程項目作 5 分鐘 (2015 年 12 丹 18 日)和 3 分

鐘 (2017 年 6 月 2 日)的發言。

就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間的議案進行辯論的發言時限這事

宣，由於我已累積了兩年財委會主席的經驗，為了令財委會更有效

地履行其職能，我認為應就這事宜作出全面和詳細的檢討。在檢討

期間，我考慮了所有相關因素，包括當初制訂縮短點名表決響鐘時

間程序的目的，歷任財委會主席就辯論該議案的發言時限所作出的

決定，過去多年財委會用於處理相關程序的時間趨勢、委員在辯論

該議案時的發言內容、相類議會模式運作的海外議會的相關程序，

以及如何在給予委員時間就有關議案發言的情況下確保財委會事

務能以公平、有秩序及有效率的方式處理。經詳細考慮相關因素

後，我才獨立地行使我的酌情權，作出有關指示。

根據〈議事規則》第 71 (6)條和〈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10 段，財委會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點由財委會主席決定。財委會

現時的做法是，就同一議程於向日編排多次、每次為持兩小時的會

議，這與立法會其他委員會的做法並不一致。同時，在處理委員根

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第 39 段動議的議案和主席行使〈議事

規則〉第 45(2)條所賦予的權力作出相應的命令時，在實際運作上

出現了困難和不確定的情況。為了確保財委會事務能以公平、有秩

序及有效率的方式進行，我認為把同一議程於同日進行的會議編定

為單一次會議是更為恰當的做法。這做法除了能消除在運用上述程

序上所產生的問題外，亦令財委會的會議安排與立法會其他委員會

(包括財委會轄下的兩個小組委員會)的相關做法一致。

我必須指出，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3 條和第 71 (6)條作

出該兩項指示，與〈議事規則》第 71(13)條的規定並沒有衝突。《議

事規則〉第 71(13)條訂明，除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財委會的行車

方式和程序由財委會自行決定。換言之，雖然〈議事規則〉第 71(13)

條容許財委會可自行決定其行事方式及程序，但前題是《議事規則〉






